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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眼

□ 宫萍

　　法庭的木门被轻轻推
开时，我正整理着未成年人
案件卷宗。15岁的小宇（化
名）低着头，校服袖子卷到肘
部，小臂上露着几道淡淡的划
痕，身后跟着他面色憔悴的父
亲老陈，手里紧紧攥着一份皱
巴巴的谅解书。
　　这是一起入户盗窃案，小
宇趁邻居外出，翻窗偷走了一
部手机和300元现金。案卷里的
供述简单直白：“想换个新耳机，
爸爸不给钱。”可当我看到他在
讯问笔录上歪歪扭扭的签名，以
及笔尖重重划过纸张的痕迹时，
直觉告诉我，这起看似清晰的案
件背后，或许藏着未曾说出口的
挣扎。
　　第一次庭审调解时，小宇始终
沉默，手指反复抠着校服拉链。老
陈则涨红了脸，拍着桌子骂：“我累
死累活供他上学，他居然去偷东西！”小宇猛地抬头，眼眶
通红：“你除了骂我就是喝酒，我多久没见过你在家待一
晚上了？”话音未落，老陈扬起的手停在半空，最终重重砸
在自己腿上。
　　休庭后，我带着书记员小李去了小宇家。那是城郊一
间老旧的出租屋，墙角堆着老陈做装修零活的工具，唯一的
书桌摆放在窗边，上面落着一层薄灰，几本课本被揉得卷了
边。“他妈妈走得早，我白天跑工地，晚上有时候还要去兼
职，确实顾不上他。”老陈蹲在门口抽烟，烟蒂扔了一地，“可
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干这种事。”
　　从小宇班主任那里得知，自从半年前老陈换了工作，经
常深夜才回家，小宇的成绩一路下滑，还染上了逃课的毛病。
“有次我看到他在操场角落一个人坐着，说想妈妈了。”班主任
叹了口气，“这孩子心里缺个伴儿。”
　　案件的焦点不在于定罪，而在于如何让这个迷途的少年回
头。根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
针，我们决定启动社会调查，联系社区、学校和心理咨询机构，
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
　　第一次单独见小宇时，我没有提案件，只是聊起了他桌上的
课本。“我喜欢物理，想当宇航员。”提到兴趣爱好，小宇的眼睛亮
了起来，话也多了起来，“可是爸爸说学这些没用，不如早点赚
钱。”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航天科普画册，那是之前处理另一起未
成年人案件时，一个孩子送给我的。“你看，这些宇航员小时候也
有过迷茫，但他们都没放弃自己的梦想。”
　　小宇捧着画册，指尖轻轻摩挲着书页上的星球图案。“我知道
错了。”他忽然小声说，“那天邻居家的灯亮着，我看到他们一家人
在吃饭，就想起妈妈还在的时候……”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滴在
画册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为了帮老陈和小宇修复亲子关系，我们联系了社区的家庭教育
辅导员，每周为他们做一次亲子辅导。一开始，老陈很抵触：“我一个
大老粗，哪懂什么辅导？”我陪着他们参加了第一次辅导，辅导员让两
人面对面坐着，说说最想对对方说的话。老陈憋了半天，冒出一句：
“儿子，爸对不起你。”小宇趴在桌上，肩膀不停颤抖。
　　同时，我们也多方奔走为老陈介绍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熬
夜兼职。“法官，谢谢你，我现在每天下班都能回家给孩子做饭了。”
老陈再次找到我时，脸上多了几分笑容，“小宇最近也不逃课了，还主动
跟我聊学校的事。”
　　案件开庭宣判的那天，阳光透过法庭的窗户，明晃晃地洒在地板
上。综合考虑小宇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家庭监管条件的改善，我们
依法对其宣告缓刑，并责令老陈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由社区持续进行跟
踪帮教。
　　宣判结束后，小宇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法官阿姨，谢谢你，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违法的事了，我会好好学习，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老陈也紧紧握着我的手，声音有些发颤：“是你们给了孩子一次机会，也
给了我一次重新做父亲的机会。”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小宇的信，信里夹着一张照
片。照片是小宇在学习乐高编程的照片，笑容灿烂。信里写道：“法官
阿姨，我现在成绩进步了，爸爸每天都会陪我学习，书桌前的灯再也
不会只为我一个人亮着了。谢谢你让我知道，不管犯了什么错，只要
愿意改正，就还有机会。”
　　我把照片贴在办公桌旁。每当看到小宇的笑容，总会想起那
间昏暗的出租屋和那盏曾经独自亮到深夜的台灯。作为一名审理
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我们审理的从来不仅仅是案件，更是一个
个孩子的未来，一个个家庭的希望。基层法治的温度，往往不在
于判决的轰动力度，而在于能否用耐心与智慧，为迷途的孩子
点亮一盏归途的灯，为疏离的亲情搭起一座理解的桥。
　　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或许只是微光，但汇聚起来，便能照
亮许多曾经黯淡的成长之路。而这，正是我们坚守的意
义——— 让法治在彰显力量的同时，更传递出深刻的温度，让
每个犯错的孩子都能感受到被尊重、被关爱，都能拥有重新
出发的勇气与希望。

　（作者系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法官）  

□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晨起，铺展画纸，勾勒一幅漫画。而后，出门上班，
开启一天的工作。
　　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志攀坚持了多年的习
惯。于他而言，法学与漫画，不是割裂的存在——— 当法
学的严谨，邂逅漫画的浪漫；当严肃的条文，遇上幽默
的图像，便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
　　2025年年底，吴志攀的两本新书问世。一本名为
《图像与正义》，讲述图像时代法律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另一本名曰《法律就是生活》，用漫画描绘法律职场与
社会生活日常。这两本书，无疑是“跨界”法律人两枚生
动的注脚。

师道如灯：照亮治学育人之路

　　1978年的秋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吴志攀踏入
燕园，从此进入北大法学院（前身为法律系）直到今天。
从本科到博士，再到留校任教，法学院成为他的家，是
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与大半辈子的事业。
　　回望求学之路，两位老师犹如灯塔，为吴志攀照亮
了治学的方向。一位是中国经济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
学科奠基人芮沐教授。这位20世纪40年代的归国学者，
精通多国语言，视野开阔。吴志攀硕士、博士均拜其门
下，由此也在交叉学科沃土中不断汲取养分。
　　“知识从来不是孤立的。”芮沐先生的治学理念，如
种子般在吴志攀心中生根，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与教
学埋下了跨界的伏笔。
　　另一位吴志攀铭记于心的，是当年教国际经济地理
的陆卓明老师。这门横跨文化、政治、军事、交通、音乐等
多领域的课程，陆卓明老师能连续多个学期讲授不重
样，每一个知识点都能将学生带到这个学科的前沿。
　　“陆老师让我学会了如何讲课，如何把复杂和不同
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吴志攀后来的教学方法，多受
此启发。在三尺讲台上，他不局限于法条的罗列，总能
旁征博引，让单纯的法律知识变得丰富起来。
　　芮沐先生对吴志攀的影响，远不止于学术方法，更

在于做人的风骨。芮门六年，吴志攀每周都到老师家中
汇报学习情况，聆听教诲。一段往事，他至今难忘：《中
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纂时，诸多知名法学家皆有词
条入选，唯独功绩卓著的芮沐先生缺席。弟子们纷纷抱
不平，却被先生微笑着摆手制止：“这没有什么。”
　　芮沐先生九十多岁仍带博士生，百岁仍参会，一生
践行“教书育人为本”。“先生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
教材。这是书本上读不到、课堂上听不到的教诲。”这份
淡泊与坚守，深深烙印在吴志攀心中，成为他治学育人
的精神底色。
　　留校任教，是芮沐先生的嘱托，也是学院需要补充
师资的安排。彼时，大学毕业生“服从分配”，先生一句
“哪也不能去，留校教书”，便确定了吴志攀此后数十年
的人生轨迹。从讲师到北大常务副校长，从全职教师到
兼具管理职责的干部，他认为最具挑战的，是从学者到
管理者的转变。他坦言，行政工作需要稳重、遇事不慌，
这份历练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实践领域，对高校管理
也有了更深层的认知。那些年，他白天处理行政事务，
晚上讲课和备课，指导研究生，早起晚睡和虚心请教，
在科研教学与行政管理不同角色间切换，而“教书育
人”的初心，从未动摇。
　　“教学相长”是吴志攀数十年教学生涯中不变的信
念。在当下这个网络与AI（人工智能）的时代，他更是
乐于向学生请教。《图像与正义》一书的封面，便是他教
授“图像与法律”通选课的大二学生用AI生成的作品。
“构图、色彩和意境都很好，‘人+AI’的作品更合我
意”，他对学生创意的鼓励，彰显着对年轻人的褒奖与
作为老师的谦逊。
　　在吴志攀看来，学生的提问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
的启发，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他们是网络原
住民，在新科技、新思维上，学生是我的老师”。

跨界探法：开辟法学研究新境

　　在金融法领域深耕数十年，吴志攀著有《商业银行
法论》《国际金融法》等经典著作，创刊《金融法苑》丛书
等。谈及当前我国金融法治建设的核心课题，他举“数

字化转型及相关法律跟进”为例：“支付宝、微信支付普
及，但不是建立在区块链上的，难以做跨境支付；数字
人民币依托‘账户+区块链’，采用混合模式，走一条与
美元稳定币不同的道路。中美之间数字金融博弈，不是
输赢问题，而是谁更能惠及老百姓。”
　　而从“知识领土”“部门货币”“单位信用”等独特研
究视角的形成，也能看出吴志攀跨界的科研能力。他总
能从日常现象中捕捉新的学术亮点，让研究兼具理论
深度与现实意义。
　　“知识不仅是资产，也有‘领地意识’。例如，大熊猫
是我国国宝，但在动漫领域，《功夫熊猫》系列动漫却是
美国梦工厂拍摄的。又如，花木兰是我国古代故事，但
《木兰》动漫版电影和《花木兰》真人版电影都是美国迪
士尼公司拍摄的。这些电影制作完成后，再进口到中国
电影市场上映。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美国电影公司市场
领地之大。”吴志攀介绍说。
　　“部门货币”是指非银行部门发行的预付卡等支付
工具，向消费者预收资金，形成的先收款后支付，将原来
在银行账户中的存款，转移到非银行非金融机构中去
了。时至今日，这个课题对于当下，仍然有现实意义，“因
为从现在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看，稳定币也可以视为一种
‘部门货币’，因为它不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而是由
民间公司发行的‘加密货币’，只不过是与法币挂钩”。
　　与“知识领土”的文化领域、“部门货币”的金融领
域研究一脉相承，吴志攀提出的“单位信誉”视角，同样
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他指出，个人信用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重视，人们主要是看单位信用，个
人靠单位信用背书。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在许多时候需
要用所属的单位信誉来增加自己的信任度。比如在社
交或工作场合中，提及自己任职于国家某个部委或某
所知名高校，对方往往会更愿意信任，正是因为这些单
位本身具备极高的社会信誉，个人的信任度也随之得
到提升。
　　2017年，吴志攀在北大法学院开设“图像与法律”
通选课，成为国内法学教育领域的“试验田”。这门课的
诞生，源于他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感知——— 图像与短视
频正在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也深刻影响着司

法审判。“以前法律工作依赖书证、证言，如今监控录
像、路人拍摄的短视频，能直接、客观地记录案发现
场，证据效力远超文字。”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图像
传播带来的道德评判，会像网络“陪审团”一样影响
司法进程，这正是法学研究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为了实现更好的课程效果，吴志攀邀请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眼科专家张纯教授和信息科学学院教
授吴玺宏共同授课。张纯教授从眼科学角度解读
“图像符号反应速度是文字的三倍”，揭示短视频流
行的本质；吴玺宏教授则讲解“图像与人脑认知”，
让学生理解视觉成像脑神经科学的复杂机制。
　　“跨学科碰撞的价值，是打破原有的思维茧房。”
吴志攀认为，法学研究唯有融合多学科知识，才能应
对伴随互联网与AI而来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笔墨寄情：绘就法艺交融篇章

　　为何选择漫画？吴志攀有他的考量——— 巴
掌大小的画幅，无需色彩与画室，一支笔、一张
纸，便能快速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印象
中，有人曾说：“漫画不仅传播有意义思想，漫
画本身就是有力的思想。”这句话令他对漫画
有了新的认识，也道出了他向往的境界。
　　在他的笔下，《书林外传》聚焦古代女书
法家的故事，源于他在北大校友书法协会的
学习积累；《知青故事》承载着自己与同辈人
的青春记忆，一笔一画满是回忆里的温情；
而2020年为毕业生创作的《校园猫的故事》，
更是意外引发广泛共鸣。
　　当时，因为疫情，北大法学院举办线
上毕业典礼，时任院长潘剑锋邀请老师们
为毕业生送上寄语，吴志攀画了一组漫画
送给毕业生作为纪念。他以校园里的流
浪猫为原型，描绘出猫咪们盼着学生归
来的场景，简单的线条里藏着细腻的情
感。学生们为漫画配上音乐与朗读音
频，做成短视频传播，不仅打动了无数
校友，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将其翻译成
英、日、韩等语言，传给海外留学生。对
此，吴志攀说：“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
的传播效果，打动人心的，或许是那份
共通的牵挂。”
　　吴志攀的漫画作品中，还有《龙大
厨》等融入法治元素的生肖故事。“法
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的规矩，各行各业
都离不开，自然会融入我的创作中。”
为了确保内容准确，他常会请教不
同行业的朋友。这份严谨，也是他在
学术研究中养成的习惯。
　　从心怀学画梦的青涩学子，到
今天仍在讲台上的法学教授；从国
际金融法领域国内培养的第一个
博士，到“图像与法律”交叉学科
的试验者，这位年近古稀的学者，
在文字与图像的世界里，演绎着
法与情、严谨与浪漫的二重奏。
谈及未来，吴志攀坦言，自己并
没有宏大的规划，只愿做好当下
的每一件事，“在法学与漫画的
世界，慢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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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曦中铺陈画纸，讲台上旁征博引。
吴志攀，这位自1978年便扎根燕园求学
的学子，以独特的姿态游走于严谨法学
与浪漫艺术之间。他师承大家芮沐，在
“单位信用”“部门货币”与数字化金融等
课题中深耕不辍；在年近古稀时，他在北
大首开“图像与法律”通选课，直面图像
时代的法治新课题。从书斋治学到跨界
探索，吴志攀不断融合着学科的边界，在
文字与图画的领域里，演绎着理性与感
性、规范与灵动的学术二重奏。

人物素描

当法学邂逅漫画：吴志攀的跨界治学之路

□ 王冠男
　　
　　从青岛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为华侨华人客商解读投
资政策的年轻公务员，到带领律所在海外设立多家分支
机构的中国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刘克江的执业轨迹，清
晰映照出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从学习借鉴到自信出海的
波澜壮阔。无论是作为涉外律师还是律所管理者，在国
际法律服务市场持续寻求突破，是刘克江这些年始终执
着的追求。他的故事，不仅关乎个人选择，更连接着国家
发展与时代浪潮。

抉择：于广阔天地间延续热爱

　　刘克江199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之后，进入青岛
市政府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工作。五载春秋，他的日
常工作是与华侨投资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法律服务。“那
五年，我处理的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一个个具体的
诉求与困难。”他回忆道，“帮一位老华侨厘清产权纠纷，
为一家侨资企业协调落地难题……我深切感受到，法律
工作直接关联着投资者的信心与国家的信誉。”这份带
着温度的职业初体验，悄然在他心中埋下了致力于连接
中外、纾解纷争的种子。

　　2001年，他深思熟虑后辞去公职，毅然选择了与专业更
契合、更具挑战的律师行业，成为一名执业律师。“还是因为
内心深处更喜欢法律职业吧，体制内的经历让我洞悉政策
逻辑与政府运作，但我内心更向往在更广阔的市场一线，直
接运用法律规则。”刘克江给出了质朴而真实的回答。这个
看似跨越的转身，实则是其专业初心的延续与升华。

突围：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

　　“执业第五年，我愈发意识到找准专业方向的关键
意义。”2006年，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外国投资
者在华投资活动异常活跃。“凭借此前为侨资企业提供
涉外法律服务的经验与服务意识，我便将专业方向锁定
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为补强自身短板，2006年，刘克江
前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国际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2008年年初回国时，恰逢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贸格局动
荡，却也催生了大量跨境交易与纠纷解决需求。“危机中
有危有机”刘克江看到了中国涉外法律服务的历史性窗
口，“国家密集出台涉外法律法规，市场呼唤既能理解中
国国情又通晓国际规则的法律服务者。”
　　然而，征程绝非坦途。他亲历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早
期的艰辛时刻：“当时，我们的涉外律师队伍尚在成长，中

国企业海外利益受损却常常求助无门。”他提及一些令人
痛心的案例：在非洲，因不熟悉当地环境法规，投资多年的
林地被收回；在俄罗斯，因法律手续瑕疵，大型水泥生产项
目被迫退出。“这些教训深刻提醒我们，没有专业、前瞻的
法律护航，出海便是险途。”这些经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
更加坚定了助力中国企业构筑海外“法律盾牌”的决心。

探索：在世界版图上建立坐标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涉外法律服务需求
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中国的涉外法律服务建设在持续完
善。于刘克江而言，从执业律师到律所管理者的身份转
变，让他对涉外法律服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
“国际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先行引领与
保障。中国律所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就像为远征舰队
建立前沿补给站，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服务能力和竞
争力就会受限。”
　　基于此，刘克江在业内大胆探索并推行“海外直营
分所”发展策略。2015年，他推动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率先
在莫斯科建立直营分所，成为中国律师业开拓俄罗斯市
场的早期探索者之一。不同于简单的挂牌或联营，刘克
江坚持“本土化运营”与“总部一体化管理”相结合：一方
面聘请当地优秀的俄罗斯律师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确保
法律适用的精准度；另一方面派驻中国合伙人进行管理
和协调，确保服务理念与中国客户需求无缝对接。
　　这一模式随后被复制到华盛顿、东京、新加坡等全
球多个核心城市。刘克江的视野紧随国家发展的步伐，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合作绘就的时代
蓝图，在东南亚、欧洲、南美洲等地搭建本地化法律服务
网络，为中国企业提供跨境投资、国际仲裁及合规解决
方案。他自豪地看到，这种模式正在改变全球法律服务
的合作图景，“从前，我们多是承接跨国律所的‘分包’业
务；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首选中国律所
作为‘总包方’，由我们整合全球资源。这是信任，更是中
国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提升的明证。”

  担当：于法治进程中传递薪火

　　除了在律所管理上的开疆拓土，刘克江亦不忘在学

术与行业建设上贡献力量。
他带领团队连续四年承办中
国仲裁周“金砖国家仲裁论
坛”，编纂并持续更新《金砖国
际仲裁制度汇编》，探索搭建常
态化的规则对话与案例共享
平台。
　　面对涉外律师队伍已壮大
至1.2万余人的新形势，他在欣慰
之余也保持着清醒：“人才是关键，
但需求已从传统贸易扩展到数据
跨境、制裁应对等前沿领域。我们不
仅需要精通法律的专家，更需要具
备国际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
　　谈及行业基础建设，刘克江提及了
一件令他“意难平”的事。2016年，受全国
律师协会委托，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涉外
团队曾系统地开展行业调研，并牵头撰
写了首份《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调查
报告》。该报告原本计划每隔两至三年更新
一版，旨在持续追踪涉外律师的服务范围、
覆盖国别、语言能力等关键指标，为行业发
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遗憾的是，这项具有
基础意义的工作未能形成持续机制。刘克江
对此深感惋惜，他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学界
与实务界的同仁携手，共同推动涉外法律服务
业的跟踪研究，建立常态化的行业观察体系，及
时、准确地把握发展动态与真实需求。
　　当被问及“中国律师走出去的终极目的”时，
刘克江的思绪回到了多年前参加涉外律师培训
时自问的瞬间——— 因为这正是他当年曾问过自己
的问题。
　　如今，答案已在时光中清晰：“不仅仅是为商业
成功护航，更是通过专业的法律实践，传递中国法治
建设的进步成果，促进国际规则的共商共建共享。”时
隔十余载，他正以最初的热爱与日积月累的坚持，持续
践行着属于自己的答案，也满心期待更多同行者的加
入，共同绘就中国法律服务全球化的壮丽图景。

（作者系法治网研究院副秘书长）  

人物素描

　　从山东省青岛市政府侨务办公室的年轻
公务员，到全国律协“涉外律师领军人才”的
一员，再到布局全球法律服务网络的律所管
理者，刘克江的角色在变，但“解决问题”的职
业底色从未改变。面对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
他始终笃信“国家发展需要延伸至何处，法律
服务便跟进至何处”。二十余载披荆斩棘，他
不满足于做国际业务的“跟随者”，而是致力
推动中国律所实现从被动“分包”向主动“总
包”的蝶变。对他而言，每一次“走出去”的行
动，都是为中国企业出海构建安全的“着陆
点”，更是以专业传递中国声音的坚定实践。

刘克江：涉外法律服务路上的先行者


